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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席月民  
 

  自 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修订颁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个
人所得税管理办法》和《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这一系列有关个人所得税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正推动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和完善。上述在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重点推出的

新规定，旨在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具体征管手段，加强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然而，现行

税制下的个人所得税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税制困境。因此，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着眼，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进

行系统修改和完善。 
  一、扩大居民纳税人范围。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形势需要 
  个人所得税属于地方税。按照现行规定，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确立属地和

属人双重原则行使税收管辖权，一方面对居民纳税人行使完全的税收管辖权，对其来源于我国境

内、境外的所得均征收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对非居民纳税人，则仅对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

得行使税收管辖权。而其中的居民纳税人，系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

住满一年的个人；其中的非居民纳税人，则指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且居住不

满一年的个人。可见，我国判断居民与非居民法律地位的要素只限于住所和居住期限两项。 
  在法国，除住所和居住期间外，个人主要在法国从事经营活动，或者个人的经济利益中心在

法国境内，同样可认定为法国税收居民；而且，只要个人在日历年度内在法国居住天数超过。183
天，其虽然无住所也被视为法国税收居民。俄罗斯判断居民身份的要素只有一个，即在俄罗斯居

住 183天以上的个人属于俄罗斯居民。美国判断居民的标准稍嫌复杂，其规定外国公民如果是美
国合法的永久居民(即持有“绿卡”)，或者符合实际停留时间的检验标准，便被视为美国居民。
如果按当前日历年度计算，个人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少于 31 天，且个人于当前年份在美国停留
的总天数，分别加上前一年在美国停留天数的 1／3 和前两年在美国停留天数的 1／6，等于或大
于 183天，那么该人便满足了居民身份检验的条件。 
  从上述各国的经验看，我国在居住期限方面的时间标准偏低，这与“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

的现实状况不符。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一

些大、中城市开始购买高档商品住宅。因此，宜借鉴国外经验，将目前在我国居住不满“一年”

的居住期限缩短为 6个月或者 180天，以避免不必要的税收流失和不公平的税收竞争。同时，通
过税收协定的形式，解决和避免与他国在税收居民身份认定上的冲突。 
  二、适当合并个人所得类型，在征税对象上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了分类所得税制，列举了 11 项具体的应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
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

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

以及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在个人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显然无法

满足对相对隐蔽、不易监控的个人其他收入来源的征税需要。个人所得分类过多，不但增加了税

务机关的工作成本，而且也容易出现偷、漏、逃税行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已逐渐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且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之中。

目前我国在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方面的层层改进，正为实行这一税制积极创造着条件。在个人所

得税征管方面重点推出的新规定中，所要建立的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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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双向申报制度、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以及所研发应用的统一个人

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税源的源泉管理、全员全额管理等，都是题中应

有之意。今后，可考虑将现行 11 种个人所得进行适当合并，将所得性质和计算是否简便作为合
并标准，对同一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先课以分类所得税，然后汇总其年综合所得，对在法定限额

以上的所得再以累进税率征收综合所得税，从而实行严格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有

人提出，把综合计征和分类计征结合起来，最恰当的方法是把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

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 5个项目列入综合征税，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
所得等仍实行分类征税。笔者认为，在目标税制中把几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所得项目列入综合征税，

适用同一税率，不利于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作用的有效发挥，与税收公平原则相悖。

相反，实行严格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可以有效兼顾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和

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发挥。因此。考虑分别依劳动所得、经营所得、资本所得、知识产权所得和

其他财产所得等，对纳税人的不同所得合并归类，并就不同类别的所得配置不同的累进税率和比

例税率。 
  三、调整费用扣除标准。贯彻税收公平原则，以人为本，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税收公平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制定税收制度时的首要准则。个人所得税以所得归属人为中

心，特别斟酌和考量纳税人的个别状态和家庭负担，因此被认为最符合量能课税原则。理论上，

衡量税收公平与否的标准主要有受益标准和能力标准两种。受益标准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

践中难以实现和操作；而能力标准是迄今公认的比较合理也易于实行的标准。 
  然而，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原本应最能体现社会公平的个人所得税，现在却成为社会不公平

的源头之一。国家虽然在 2005 年对工薪昕得部分的起征点作了调整，但却并未从根本上系统地
解决整个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问题，从而使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收明显与中、低收入者不相匹配，

已婚已育者负担的税收与未婚未育者不相匹配。要确保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信赖感，长期维

持其适用效力，就必须维护个人所得税的量能课税原则，在费用扣除的标准上重视基本人权的保

障和国家税权干预的界限。个人生存权保障的优先性需要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得以贯彻，纳税人的

家庭抚养义务应优先于其纳税义务，从而使得每个人生存权保障的支出得以在所得总额中减除，

确保其个人及其配偶、子女生存之必需。个人所得税属于“属人税”，是对人课税，对参与市场

交易有所收入者课税。因此在衡量时必须考虑其个人因素，否则个人所得税无疑将会沦为“营业

税”。 
  根据其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立法实践，可考虑将以下费用在法定限额内应允许扣除：(1)纳税
人个人生活费；(2)纳税人给付 18 岁以下子女的抚养费；(3)纳税人给付 18 岁～24 岁之间正接受
大学全日制教育的子女的抚养费：(4)纳税人给付其他没有独立所得来源的受抚养人的抚养费：(5)
纳税人给付自己父母的赡养费；(6)纳税人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的交通费；(7)纳税人为购买自住
房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8)纳税人给付与其共同生活的 7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费；(9)纳税人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税)。 


